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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建设旭升股份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及总部中心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旭升股份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及总部中心项目 

 投资金额：不超过112,776万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投资概述 

为顺应新能源汽车及轻量化市场发展，拓展市场份额，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建设旭升股份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及总部中

心项目的议案》。公司拟投资建设旭升股份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及总部中心项

目,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精密铝合金零部件的行业地位。 

    二、项目基本情况 

1、公司拟于旭升股份五厂内，宁波市北仑区富春江路以东、329 国道以北

地块进行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及总部中心项目的建设，经初步计算，总投资

112,776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08,409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4,376 万元。一期工程

为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项目，总投资 84,819 万元；二期工程为总部中心项目，

总投资 27,957 万元。 

2、公司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及总部中心项目，其中一期项目为 2019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该项目具体情况参见《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期项目为总部中心项目，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投入。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总部中心项目的主要概况 

（一）项目名称：旭升股份总部中心项目。 

（二）项目建设地点：宁波市北仑区富春江路以东、329 国道以北地块，旭

升股份五厂内。 

（三）项目实施主体：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建设内容：建设总部中心项目，包括新建综合楼、宿舍楼、门卫室等

共计 75,824 平方米，项目完成后，将成为公司的总部中心。 

（五）项目建设工期：2019 年 5 月前完成所有前期工作，2019 年 6 月正式

开工建设，预计至 2021 年 4 月完成整个项目的建设任务，整个建设期预计为 24

个月。 

（六）项目投资估算：本项目经初步计算，总投资 27,957 万元。投资方式

为自筹资金。 

（七）建设用途：主要用于日常办公及管理。 

（八）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四、总部中心项目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原有场地无法满足公司发展需要，严重影响日常办公及

管理等的工作效率。公司总部中心项目的建设可促使公司各功能模块整合，有利

于提高旭升股份品牌地位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新能源汽

车精密铝合金零部件的行业地位。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总部中心建成后，该项目将整合公司总部资源，满足公司日常办公及管

理的需求，降低运营成本，改善运营环境，提高运营效率。 

特此公告。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6 日 


